
中山醫學大學 學務處 身心健康中心 

110 年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甄選公告 

一、甄選對象與資格 

（一）名額：「駐地實習（internship）」2名。  

（二）資格：國內外心理、諮商、輔導等在學研究生，至少已修習碩士層級之

個別諮商理論與實務、團體諮商理論與實務及心理測驗等相關課

程，並可完成全年駐地實習相關規定者。 

二、實習期時間 

（一）實習期間：自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。 

（二）實習時間：每週 32 小時為原則。各項輔導活動於夜間或假日執行時，可

於活動結束後補休。 

三、實習內容及權益 

（一）輔導行政實習：協助推廣規劃、文宣編輯、資訊收集與管理等。 

（二）個別諮商實習：初談工作、個別晤談、危機個案處理等。 

（三）團體諮商實習：團體諮商、班級輔導或假日工作坊等 

（四）心理測驗實習：測驗規劃、測驗實施與解釋等。 

（五）接受督導：實習期間，每週固定由本中心安排資深諮商心理師提供行政

與專業督導；如須另聘督導，費用由諮商實習生自行負擔。 

（六）個案討論會：每學期提案一次，邀請偏好取向之督導進行督導討論。 

（七）協助心理衛生推廣工作：協助心理衛生專題演講、班級宣導、導師輔導

知能研習、專案活動推廣等。 

（八）參與中心會議：每月 1次中心行政會議與高風險個案討論會議。 

（九）實習津貼：不固定津貼。 

（十）其他：依實習合約。 

四、申請與甄選 

(一)申請資料請備齊： 

1.個人履歷及自傳 

2.實習計畫書(需含動機、期望、自我期許) 

3.研究所歷年成績單(需含有課程名稱) 

4.目前就讀研究所之實習辦法 

5.其他有利審查之相關資料 

6.請依以下格式用 excel 撰寫簡歷，並以姓名為檔名，用附加檔案方

式 mail 至 cs1240@csmu.edu.tw，郵件主旨:應徵實習諮商心理師。 

編

號 

姓

名 

生

理

性

別 

出生年

(民國) 
最高學歷 

諮商相關

經歷 

有利審查之其他

經歷 

       

7.上述資料未齊全則不予進二階。 

(二)申請資料(上述 1-5 項)請以紙本郵寄方式，逕寄「台中市 402 南區建國

北路一段 110 號/中山醫學大學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收」。請註明「應徵

全職實習諮商心理師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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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收件日期：即日起至 110 年 1 月 7 日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(四)甄選採兩階段，第一階段為書面資料審查，合格後將個別通知安排第二

階段面試。預計 1/14 前第二階通知，面試時間訂於 1/20 進行。申請資

料僅作為本次甄選使用，恕不退件，甄選結束後由本中心統一銷毀。 

五、如有其他詢問，請直接與本中心李家蓉心理師聯繫。電話：04-24730022

轉 11240 或 11241。 


